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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（2025）粤破终 607 号

上诉人（一审申请人）：陈瀚，男，1995 年 8 月 12 日出

生，汉族，住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新城路 4 号山

河语岸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张建华，广东宏尚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肖志鸿，广东宏尚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上诉人（一审被申请人）：东莞市正盈实业投资有限公

司。住所地：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金洲村太沙路 398 号正扬大

厦一幢 202 室。

法定代表人：袁汝东。

上诉人陈瀚与被上诉人东莞市正盈实业投资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正盈公司）申请破产清算一案，不服广东省东莞市中级

人民法院（2025）粤 19 破申 180 号民事裁定，向本院提起上

诉。本院受理后，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。本案现已审理

终结。

陈瀚上诉请求：撤销一审裁定，依法裁定受理陈瀚对正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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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事实与理由：一、一审法院认为“未能

根据执行情况判断正盈公司的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

显缺乏清偿能力”为由，裁定驳回陈瀚的破产申请，认定事实

错误。截至陈瀚递交破产申请之日即 2025 年 8 月 26 日，陈瀚

对正盈公司享有的债权金额为 49207952.12 元（详见“债权计

算表”）。另根据 2025 年 9 月份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到

的信息可知，正盈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终本案件，除债权人的

案件外，据不完全统计还有 2 件，未履行金额为 5367505.68 元

（未包含后续利息或违约金），上述未履行金额尚未包含债权

人向执行法院申请执行之后所产生的利息。正盈公司未履行的

债务合计金额已超过 54000000 元。一审法院认为：“流拍物业

清单显示当前拍卖价合计为 21260854 元，虽然前述未履行金额

大于当前拍卖价，但查封财产尚未全部变现，且执行案件中亦

轮候查封了其他被执行人的财产，故亦未能据此认定正盈公司

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”，并未考虑轮候查封的物业均为写

字楼，且已经过数次拍卖并流拍，在当前写字楼价值大额贬值

的趋势下，实际价值远远低于流拍价格，否则亦不会发生数次

流拍的情形。因此，一审法院认为正盈公司仍具备清偿全部债

务的能力，认定事实错误。二、即便正盈公司“资产大于负

债”，受限于东莞市镇区写字楼不具有流动性的现状，正盈公

司持有的写字楼无法通过司法拍卖程序进行处置，亦可认定正

盈公司“存在明显缺乏清偿能力”，通过破产拍卖可以消除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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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处置的障碍，有助于债权人实现债权。正盈公司持有东莞市

虎门镇金州村太沙路 398 号正扬大厦多个商铺及写字楼，受限

于司法拍卖的仅能进行一拍、二拍及变卖程序，且商铺及写字

楼的评估价不得低于市场价的限制，正盈公司的多宗物业均流

拍，目前处于财产处置和执行程序空转状态，导致债权人无法

实现债权。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

破产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四条“债务人账面资产虽大

于负债，但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明显缺

乏清偿能力：（一）因资金严重不足或者财产不能变现等原

因，无法清偿债务……”之规定，正盈公司的多宗物业不能变

现故即便其“资产大于负债”，正盈公司仍存在“明显缺乏清

偿能力”的情形。且若正盈公司被受理破产，其财产保全措施

应当依法解除，这有利于全体债权人的公平清偿；且破产程序

中的变卖拍卖处置财产不受拍卖降价及拍卖次数限制，可高效

处置正盈公司持有的财产，避免程序空转，尽快实现债权人的

债权。综上，正盈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

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

业破产法》第二条规定的破产条件。因此，请求二审法院撤销

一审裁定，依法裁定受理陈瀚对正盈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
一审法院查明：正盈公司于 2006 年 12 月 15 日登记成立，

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，注册资本为

500 万元，经营范围：实业投资；房地产投资；销售：服装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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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辅料、建筑材料、纸制品、木器制品、体育用品、日用百

货、工艺品、五金电器、电脑软硬件、电子产品；房地产开

发。正盈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袁汝东，登记股东为袁汝东、陈少

明，登记状态为在营（开业）企业。

陈志伟与袁汝东、广东正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为正扬公司）、正盈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经广东省东莞市

第二人民法院（2018）粤 1972 民初 16280 号民事调解书确认，

袁汝东尚欠陈志伟借款本金 17367621 元及利息、律师费 3 万

元，正扬公司、正盈公司为袁汝东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

任。因被告未履行生效调解书确定的义务，陈志伟向广东省东

莞市第二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，案号为（2018）粤 1972 执

10594 号。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在执行案件中执行到位

933618.96 元，另外还作出如下处置：1.正盈公司在东莞市虎

门镇金洲村太沙路正扬大厦的房产，已由该院虎门法庭拍卖并

制作清偿方案，本案仅申报参与第三轮清偿，最终未获清偿；

2.轮候查封了袁汝东所有的东莞市莞城区安靖乡农行宿舍 21 座

101 号的房屋；3.轮候查封了袁汝东所有的粤 SHT666 号小汽

车，因未扣押到该车辆暂不予处理。除以上情况外，未发现被

执行人有其他可执行财产，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于 2019

年 4 月 24 日裁定终结本次执行。后陈志伟将上述债权转让给了

徐炳超，徐炳超又转让给了陈瀚。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

作出（2025）粤 1972 执异 295 号执行裁定书，裁定变更陈瀚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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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18）粤 1972 执 10594 号案件的申请执行人，原申请执行人

徐炳超的权利义务由陈瀚继受。

陈瀚提交的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截图显示，以正盈公司作

为被执行人的（2018）粤 1972 执 10594 号、（2021）粤 1972

执 3608 号、（2019）粤 1972 执 3954 号案件未履行金额合计

30974018.71 元。听证中，陈瀚主张正盈公司被查封的房产都

经过数次流拍，并提交京东资产交易平台拍卖界面截图与不动

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以证明其主张；陈瀚提交的流拍物业清单

显示当前拍卖价合计为 21260854 元。

一审法院认为：正盈公司是在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

注册的企业法人，其住所地属于一审法院辖区，故一审法院对

陈瀚申请正盈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具有管辖权。综合案涉证据，

一审法院对陈瀚对正盈公司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分析如下：第

一，陈瀚提交的京东资产交易平台拍卖界面截图与不动产登记

信息查询结果显示正盈公司仍有可供执行的财产，广东省第二

人民法院以正盈公司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仍在执行之中，尚未终

结本次执行程序，故暂未能根据执行情况判断正盈公司的资产

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。第二，陈瀚提交

的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截图显示以正盈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三

宗执行案件未履行金额合计 30974018.71 元，提交的流拍物业

清单显示当前拍卖价合计为 21260854 元，虽然前述未履行金额

大于当前拍卖价，但查封财产尚未全部变现，且执行案件中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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轮候查封了其他被执行人的财产，故亦未能据此认定正盈公司

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。

综上所述，一审法院认为正盈公司暂未符合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“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

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”或者“明显缺乏清偿

能力”之情形，故陈瀚的申请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

产法》第二条规定的破产条件。据此，一审法院依照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第八条第一款、第十二

条的规定，裁定：不予受理陈瀚对正盈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
本院确认一审法院查明事实。

本院认为，陈瀚通过继受取得案涉债权，其在本案中申请

正盈公司破产清算主体适格。经强制执行，正盈公司被查封的

名下财产经多次拍卖仍流拍无法处置，且根据陈瀚提交的中国

执行信息公开网截图显示以正盈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三宗执行

案件未履行金额合计 30974018.71 元，而流拍物业清单显示当

前拍卖价合计为 21260854 元，正盈公司一审时公告送达未到庭

说明公司经营现状及财产情况。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，正盈公司已明显资不抵

债，正盈公司进入破产清算，有利于债权人获得公平受偿。据

此，一审法院裁定驳回陈瀚对正盈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不当，

本院予以纠正。

综上，陈瀚的上诉请求成立，本院予以支持。依照《中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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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、第一

百八十二条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一、撤销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25）粤 19 破申

180 号民事裁定；

二、指令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。

本裁定为终审裁定。

审 判 长 卫东亮

审 判 员 王泳涌

审 判 员 曾宝珠

二 〇 二 六 年 三 月 十 八 日

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

书 记 员 詹佳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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